
泽普县2026年阿依库勒乡密植葡萄园建设项目监理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泽普县2026年阿依库勒乡密植葡萄园建设项目已由泽普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项目【2026】67号文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衔接资

金，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法人为周琰，招标人为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项目所在地区：泽普县阿依库勒乡

2.项目规模：新建974亩葡萄园，其中滴灌管网铺设、土地整理、土壤改良 974亩及相关附属设备。

3.招标内容与范围：

标段(包)编号 标段(包)名称
工期要求（

日历天）

标段合同估算价（

费率）
建设规模及内容范围

E65310039080

02472001002

泽普县2026年阿依库勒

乡密植葡萄园建设项目

监理

245 1.25%

新建974亩葡萄园，其中滴灌管网铺

设、土地整理、土壤改良 974亩及

相关附属设备。对本项目施工阶段

进行全过程监理，并参与各阶段验

收工作（含二检）。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

（1）监理标段：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含）以上企业资质，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良好，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

记录，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监理能力。

2．项目负责人资质要求：

（1）监理标段：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有效的水利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具有水利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

3．投标其他条件：

（1）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持有合法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财务状况和商业信誉良好，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的能力。

（2）财务状况良好，提供近三年(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成立时间不足 3 年的，提供成立以来

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新成立不满足一年的公司提供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4）投标企业及人员须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登记备案。未纳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

（5）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shixin/) 

未 被 列 入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 在 “ 信 用 中 国 " 网 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经营

（活动）异常名录、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涉及分包转包的单位，且被喀什地区农业农村局通报的或纳入不良行为记录的，禁止参与

投标。

（6）关于落实喀什地区治理欠薪任务有关工作要求的通知：潜在投标人在投标时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本公司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良行为的

有关证明资料；提供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放入投标文件中；潜在投标人可通过喀什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或项目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具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证明，证明自开具之日起有效期 1 个月。 (“无拖欠农民工工

资证明有效期需在招标活动时效范围内，将原件的扫描件放入投标文件中，否则按废标处理。)可通过“信用中国 ”查询“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名单 ”，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放入投标文件中。单位名称：喀什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单位地址：喀什市多来提巴格路 28 号、联系人：

陈阳、0998-2671025，单位名称：泽普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系人：邱玉虎；联系电话：0998-8252801。

（7）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将被否决。

（8）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及其他相关的澄清说明、变更通知等文件都以电子的形式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上发布，请各投标人自行关注

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否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派代表于2026年02月14日至2026年03月08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请到喀什地区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http://

124.88.238.80:1040招标文件领取菜单领取招标文件下载招标文件。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6年03月09日10时30分

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六、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喀什地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七、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泽普县农业农村局

八、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泽普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沃图恒辉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
监督机构：泽普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周琰 联系人：葛晨阳 联 系 人：王闯

电话：18999647955 电 话：18309987139 电 话：0998-824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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